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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守正创新 开卷有益” 出版行业上市公

司投资者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主题：“守正创新 开卷有益”

●会议方式：视频及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2月15日16:00前就需要了解的情况和有关问题预先通过后附

的电话或电子邮件方式联系公司。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的业绩和经营情况，以及出版行业以聚焦主业之姿实现高质量发展，以求新求变之态

顺应市场新形势的实践与创新，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取得的成果，本公司拟于2022

年12月16日（星期五）15:00-17:00，参加以“守正创新，开卷有益” 为主题的出版行业上

市公司投资者集体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 ），通过视频和网络互动方式与投资者

进行互动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通过视频和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就本公司的业绩和经营情况，以及

出版行业的产业结构、发展趋势和前景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15:00-17:00

（二）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及网络互动

（三）网络交流地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公司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总经理、总编辑李树军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杨宗峰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

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本次说明会。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2月15日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有关问题预先通过后

附的电话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zqflb@duzhe.cn。 公司将在文字互

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931-2130678

投资者关系电子邮箱：zqflb@duzhe.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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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针对媒体质疑澄清补充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有媒体发布文章，对公司有关“贸易三角” 、客户供应商交集、上下游关联关系、

交易合理性及信息披露差异等问题提出质疑。 公司于12月9日发布澄清公告。同日，公司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关于媒体报道的监管工作函，请公司进一步核实

情况，结合相关证据资料，补充披露公司澄清相关质疑或认为存在商业合理性的原因；梳理

前期定期报告和其他重要公告披露情况，自查是否存在媒体报道所属信息披露前后不一致

的情况。 现就有关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一、关于“贸易三角” 事项并不存在的解释与说明

媒体提及公司上游“张家港恒泰” 、公司下游“新疆天富” 和公司之间形成贸易三角，

公司上游“张家港韵宝” 、公司下游“新疆天富” 和公司之间也形成贸易三角。“贸易三角”

并非专有名词，媒体质疑的事项主要系公司下游客户存在直接向上游供应商采购的情况。

公司网上商品交易（工业电子商务）业务的商业模式为聚合下游订单，通过集合采购

方式来获得更好的货源保障和议价能力，为客户和供应商同时创造增量价值。 公司多多平

台的大部分品类，上下游信息都较为透明，不存在实质对接障碍，下游客户原本就可以直接

向公司的上游供应商采购。 客户采购是多渠道、多平台选择的，在不同时点，哪里的货源更

充足，哪里的价格更优惠，就会选择在哪里采购。 涂多多的货源也来自于多种渠道，当涂多

多平台的货源保障及价格更有优势时，客户自然会通过涂多多采购，反之也会通过别的渠

道（也包括上游供应商）采购。 因此，在不同时点、不同价格、不同货源情形下，新疆天富国

际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富国际经贸” ）既有可能向涂多多采购，也有可能向涂多多

供应商张家港恒泰佳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恒泰佳居” ）或张家港韵宝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韵宝” ）采购，张家港保税区佑堂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张家港佑堂” ）既有可能向涂多多采购，也有可能向涂多多客户张家港银贝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银贝” ）采购，该上下游之间并无指定购销关系。

因此，下游客户同时存在向公司采购和向公司的上游供应商采购的情况，属于正常的

商业行为，具有商业合理性。

同时，上游供应商因资金需求将其对客户的应收账款等进行转让融资，亦属于正常的

商业行为。 经公司自查，公司与声赫（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关于客户、供应商股权链交集问题的说明

1、声赫（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子公司北京鸿鹄致远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媒体提及声赫（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子公司北京鸿鹄致远资产运营有限公

司存在如下关系：

经查询企查查网站，共青城乐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已注销。嘉兴晨曦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经理周昕宇亦并未直接关联至上海声赫致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故无法确

认两家公司所涉周昕宇是否为同一人。

经公司自查，公司及其子公司北京鸿鹄致远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与声赫（深圳）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上海声赫致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雪程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2、 公司客户张家港保税区佑堂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公司客户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

公司

媒体提及公司客户张家港佑堂与客户新疆天富存在交集。

经查询企查查网站， 公司客户天富国际经贸曾持有新疆天富国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富国通能源” ）31.00%股权，并已于2019年12月12日退出。根据工商登记信

息显示，天富国际经贸董事长兼总经理程立新仍为天富国通能源董事，但程立新并未直接

或间接持有天富国际经贸或天富国通能源股权。

经查询企查查网站，张家港佑堂法定代表人万小于现通过新疆中期天荣商贸集团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天富国通能源28.50%股权，并担任天富国通能源董事。 根据客户说明，万小

于参股天富国通能源并担任董事系其个人响应国家对新疆“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进行的

财务投资行为，其本人并未参与天富国通能源的实际运营。此外，张家港佑堂主营产品为乙

二醇，天富国通能源主要经营储油卡和石油焦业务，二者经营范围并无交集。

经公司自查，公司与天富国通能源无业务合作关系，亦无关联关系。经天富国际经贸和

张家港佑堂书面确认，前述两家主体（包括其股东、控股子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包括其亲属）、关键经办人员与国联股份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其亲属，

国联股份关联自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核心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股权、亲属

等关系）或利益安排。

3、关于公司供应商新疆建咨中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公司客户张家港保税区佑堂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与公司客户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的关联关系问题

媒体提及公司的上游第一大供应商新疆建咨中亿与下游客户张家港佑堂和天富国际

经贸出现两次交集，且公司与上下游也均发生股权交集。

（1）关于公司与新疆建咨中亿的股权关系

新疆建咨中亿成立于2015年， 是新疆建设兵团第十一师国资平台新疆建咨集团的控

股子公司，拥有丰富的矿产、石油化工、树脂等品类资源，该公司自2019年9月加入涂多多

供应商体系。 2021年1月，公司子公司涂多多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参股该公司30%，充分依

托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新疆资源优势，推动平台发展。

（2）关于公司与张家港保税区佑堂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关系

2015年4月23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2016年，公司定向增发不超

过456万股，昆山嘉成优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新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盛

景嘉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九州鼎盛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丰颖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嘉

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周榕泉、李粤龙、田放、薛建东、姚鸿、李卿、杜宇认购，每股价格

12.00元。 因此，北京盛景嘉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交易期间通过认购公司增发股票持有公司股份的外部投资机构。

经公司自查，公司与倪国娟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公司自查及张家港佑堂书面确认，该公

司（包括其股东、控股子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其亲属）、关键经办人员

与国联股份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其亲属，国联股份关联自然人）、持有5%

以上股权的股东及核心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股权、亲属等关系）或利益安排。

（3）关于公司与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的关系

经查询企查查网站，天富国际经贸的实际控制人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6.3.3条的相关

规定，公司与天富国际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公司自查以及天富国际经贸书面确认，该公司（包括其股东、控股子公司）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其亲属）、关键经办人员与国联股份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包括其亲属，国联股份关联自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核心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股权、亲属等关系）或利益安排。

（4）关于新疆建咨中亿与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的关系

经查询企查查网站，新疆建咨中亿的实际控制人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天富国际经贸的实际控制人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同时，两家主体的主要人员情况不存在重合，具体如下：

主体名称 主要人员

新疆建咨中亿 王雪娉（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黄鹤（总经理）、黄莉（董事）、徐玉泉（董事）、王爱军（监事）

天富国际经贸

程立新（董事长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崔予敏（董事）、赵胜（董事）、司楠楠（董事）、赵荣江

（董事）、孙青鞠（监事）、崔燕（财务负责人）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款规定“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

而具有关联关系” ；《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第六条规定“仅仅同受国家控

制而不存在其他关联方关系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 。

综上，新疆建咨中亿和天富国际经贸之间不构成关联方。

三、关于年报登记电话共用的问题的说明

媒体提及公司的客户与供应商出现共同电话交集。 经查询企查查网站， 张家港恒泰

2018年年报登记电话与张家港保税区乐丰贸易有限公司的2021年年报登记电话一致；公

司客户张家港保税区乐丰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年报登记邮箱与公司供应商江苏铭凯瑞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的2017年年报登记邮箱一致。

根据前述公司书面确认，上述年报登记电话或邮箱相同的情况系由于该等公司在部分

年度年报登记过程中选用了相同的代理记账和财税服务公司所致。在同一邻近地区和产业

园区，各类代办服务（如注册、记账、财税）机构同时代理多家公司而出现登记电话或邮箱

相同是正常情形。

经查询企查查网站，除上述情形外，不存在其他公司客户与供应商年报登记电话或邮

箱一致的情形。经前述公司书面确认，前述公司之间、前述公司的主要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亲属关系。

四、关于叶广松的任职情况问题的说明

媒体提及公司客户张家港乐丰与张家港银贝产生了交集，张家港银贝的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为“叶广松” ，而张家港乐丰的监事为“叶光松” 。

根据张家港银贝和张家港保税区新堂中屿能源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关联关系确认函，

叶广松原名叶光松，其任职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任职公司 职务

现任

张家港银贝贸易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张家港保税区新堂中屿能源商贸有限公司

曾任/即将卸任 张家港保税区乐丰贸易有限公司 监事

叶广松曾任张家港保税区乐丰贸易有限公司监事， 因长期在外地延误了监事卸任事

宜，目前卸任手续已在办理中。

五、关于木多多公司的问题的说明

媒体提及公司的下游客户出现“多多” 身影，江苏采木工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旗下

控股一家“江苏木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

经自查， 江苏采木工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系自主设立业务主体并开展相关业务，与

公司无关联关系。行业内学习参考并模仿多多平台模式的企业众多，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

六、关于张家港地区客商较为集中及与公司交易的合理性问题的解释和说明

媒体提及公司部分客户均集中在张家港地区，并且注册地址临近，他们与公司发生交

易的合理性问题。

1、市场供需及张家港库区、张家港石化交易大厦情况

（1）乙二醇和PTA等产品是聚酯类生产企业的主要原材料。华东地区是中国聚酯生产

企业的主要集中地，约占中国聚酯类年产量的75%。众多大型生产企业，如恒力、三房巷、盛

虹、荣盛、古纤道、桐昆、恒逸、新凤鸣、联达、华西村、华宏等大型石化企业都集中在该地区，

因此对于乙二醇、PTA等原材料产品的需求量庞大且集中。 2021年中国乙二醇市场规模约

为1，518亿元（不完全统计），其中国内生产约2，069.5万吨，国外进口约840万吨。 中国乙

二醇消费量约占世界产量的50%。 乙二醇的市场销售以渠道贸易商为主，贸易层级较多。

（2）张家港保税区基于长江码头与库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特别是周边庞大集中的

终端用户群体，已建成发展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化工品交易基地。其中，长江国际库区主要位

于张家港保税区物流园区，共有储罐110余万方，公司专业从事醇类、酯类等散装液体石油

化工产品的码头接卸、保税仓储和分拨转运业务，目前为国内最大的散装液体石油化工产

品集散地之一，更是进口乙二醇的最大库区。

（3）张家港保税区依托保税科技，成立了江苏省化工品交易中心和长江国际网上仓储

服务平台（CA交割平台），以提升交易效率和安全性。张家港石化交易大厦（石化大厦）是

苏交中心的物理承载，兼具地方招商引资功能。 石化大厦内，聚集了大量的上下游供应商、

贸易商和用户，资质涵盖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各个层级。石化大厦的入驻企业，部

分是实际经营，大部分则是将其作为公司注册地址（基本是一个房间一家企业），而实际经

营并不在楼内。 目前石化大厦内约有800多家商户，而高峰时约有2，000多家商户，但只约

有300多家商户在石化大厦内办公。 因此，注册地邻近为正常合理现象。 同时，这些上下游

商户企业，以张家港作为核心，业务与服务辐射整个华东地区乃至全国，也拥有众多的优秀

供货商、终端用户的代理采购商及信息服务公司。 像涂多多的主要供应商张家港恒泰佳居

是中国服务业500强，张家港韵宝是江苏省服务业100强；主要客户张家港银贝也是中国服

务业500强，张家港乐丰是江苏省服务业100强，都具有较大采销规模。

2、客户使用公司多多平台交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1）乙二醇是涂多多三大板块（钛、溶剂、树脂）之一溶剂板块的主要品类。 涂多多立

足于张家港进口乙二醇主库区，于2018年发起醇多多贸易商联盟，并得以快速整合客户资

源，更高效开展集合采购和一站式采购，快速形成采购量和行业影响力，同时逐步拓展别的

化工品资源。

（2）涂多多在张家港地区均为自营业务，自主进行采购和销售，并未提供第三方平台

服务。涂多多（包括肥多多等）也都入驻了江苏省化工品交易中心，在石化交易大厦也都有

办公场所，其实质就是上下游现货交易的直接参与方，其采购和销售均为正常商业行为。相

对于苏交中心，公司类似于在消费互联网的淘宝、京东上开了一个自营的旗舰店（自营商

城），自主从事买卖业务。

（3）公司的行业影响力和交易信用保障是张家港客商选择合作的重要基础

如上所述， 张家港地区贸易商之间的现货交易面临较多的违约风险， 该地区原有2，

000多家商户，现存800多家商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交易违约风险大。 因此上下游对

于交易信用和交割安全最为关注，对于合作对象的选择十分慎重。

举例：以乙二醇为例，贸易商A接了下游工厂的乙二醇订单，定价5，500元每吨，半个月

后交割，然后就向贸易商B下采购订单，半个月之后乙二醇价格涨至6，500元每吨，贸易商B

就有可能主动违约，因为现货出售收益更多，而此时贸易商A交货只能以现货价格购买，每

吨亏损1，000元，加上杠杆可能面临倒闭风险。相反，如果价格下跌至4，500元每吨，贸易商

A的下游工厂也可能主动违约，选择现货购买，这时贸易商A只能降价至4，500销售，同样

面临倒闭，或者即使不倒闭，违约的名声一旦传开，基本也很难再做生意。

2020年以来的疫情原因，很多化工品价格的大幅波动让大量的贸易商倒闭，导致违约

的案例增多，甚至少数国企也发生了违约。所以交易信用就至关重要，一定要有保障交货的

能力，在价格波动中能够稳定交货是务实贸易商最看重的品质。

由于国企和上市公司的信誉普遍较好，因此是很多贸易商坚持选择的交易对象。 所以

张家港地区的实际现象是，在上下游交易中存在着国企和国企、国企和上市公司、上市公司

和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和民企、民企和国企的各种交易组合，但民企和民企的组合相对较

少，因为彼此都担心对方的交易信用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即使相互邻近熟识，也一般不会直

接交易的重要原因，尤其是采销量较大时。

而公司涂多多在行业中的影响力、作为上市公司的实力和品牌保障，都是张家港客商

选择公司合作的重要基础。

（4）公司的量、价能力和稳定履约能力是张家港客商客户选择合作的重要条件

公司通过集合采购归集下游客户订单，形成较大的采购量，同时在上游选择核心供货

商，集中下单，由此形成更好的议价能力；再由于上述交易信用保障，所以供货商更愿意多

让利给公司，返利返货政策也更好。 同样，对于下游客户，基于公司的稳定供货能力和一定

的价格优势，也更愿意和公司合作。

前十大供应商采购额及占比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2022年1-9月

采购金额 708，625.11 1，104，568.15 1，085，802.50

营业成本 1，656，609.09 3，601，654.01 4，492，063.63

占比 42.78% 30.67% 24.17%

前十大客户销售额及占比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2022年1-9月

销售金额 442，171.78 783，033.49 679，742.66

营业收入 1，715，778.32 3，722，979.00 4，628，645.47

占比 25.77% 21.03% 14.69%

总体上，公司前十供应商占比较高，易形成集采优势。同时公司针对核心供应商的集中

采购量一般占其自身供货能力的比例较高，从而形成更好的合作粘性及议价能力。

举例：以贸易商C为例，下游工厂向贸易商C下了1万吨的订单，工厂的诉求：1）快速完

成这1万吨的订单；2）确保在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下也能稳定交货；3）价格还能有一定的

优惠。

而公司的供货商因为采购量比较大且信用好，愿意给与公司更好的让利优惠，同时公

司也会向参与平台集采客户根据采购量给与适当优惠，那么找公司合作就是更为放心和有

利的选择，和公司签好量价合同的情况下，公司的核心供货商会确保向公司交货，公司也会

确保向贸易商C交货。 如果找其他贸易商，未必有这么大的量，如果找几家小的贸易商来满

足量的需求，又很难确保他们稳定交货。

因此量、价和稳定交货这三个核心要素就是张家港客商选择合作的重要条件。

（5）目前多多平台的大部分品类，上下游信息较为透明，不存在实质对接障碍。市场主

要按量价政策进行交易，量大则价优、服务优、发货优、货源保障优，即使上下游同处一地或

相互存在对接渠道，也均遵循上述规则。 因此，多多平台通过集合采购、拼单团购和一站式

采购，形成归单和议价的重要基础。

（6）稳定可靠的货源保障系下游大客户的重要关注点。下游大客户多数为大型终端工

厂的代理采购商，因此稳定的货源和履约能力极为关键。相比于多渠道采购和抓货式采购，

通过多多平台采购更有货源保障，并且多多平台较传统经销商更透明公开，因此大型客户

更愿意通过公司多多平台进行采购。

（7）公司在张家港的主要供应商拥有大量进口货源或库区货源，主要客户则多为醇多

多联盟的主要成员，同时承接涂多多平台二次归单，即小散订单的拼单采购和客户服务。

（8）客户选择张家港当地线上平台及涂多多平台同时交易的原因

首先，客户采购一定是多渠道、多平台选择的，在不同时点，哪里的货源更充足，哪里的

价格更优惠，就会选择在哪里采购。当涂多多平台的货源及价格更有优势时，客户自然会通

过涂多多采购，反之就会在当地平台采购。这如同消费者既可能在淘宝采购物品，也可能在

京东采购物品一样；另如同钢贸商可能在欧冶云商采购，也可能在钢银电商或找钢网采购

一样。

其次，张家港当地交易平台即苏交网（江苏省化工品交易中心平台）更类似于淘宝，主

要是第三方平台。大大小小的商户在上面开店，虽然商户多，但货源、交易信用、履约能力参

差不齐，违约风险较大，这也就是苏交中心从2，000多家注册商户减少为800多家的主要原

因。涂多多则更类似于京东自营商城，因为是自营业务，所以货源更有保障、诚信度更高、交

付能力更强，所以客户自然也会选择涂多多采购。

综上，公司部分主要供应商和客户集中在张家港地区的情形具有商业合理性。 张家港

客商通过公司多多平台的自营交易，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七、关于公司与新疆建咨中亿系采购金额的披露与关联交易采购额披露不存在信息披

露差异问题的自查与说明

1、媒体质疑事项

媒体提及公司与新疆建咨中亿系采购金额出现三个不同数据。《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

所有关媒体报道事项问询函的回复》（以下简称“《问询回复函》” ）中披露公司与新疆建

咨中亿系2020年的采购金额为10.46亿元，而2020年年报（修订版）披露公司与建咨中亿

系2020年的关联采购金额为5.83亿元，相比《问询回复函》的数据相差近5亿元；2021年年

报中，公司上一年（2020年度）对新疆建咨中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关联采购金额显示为

2.83亿元，《问询回复函》中的采购金额显示为7.09亿元，相差4.26亿元。

2、信息披露情况

2022年12月披露的《问询回复函》中2020年十大供应商情况（节选）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成本金额

期末往来款余额

结算模式

是否为公司关

联方

应

付

账

款

预付账款

3

新疆建咨中亿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70,991.10 - 603.07 先款后货 是

浙江自贸区建咨中亿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813.81 - - 先款后货 是

新疆建咨棉业有限公

司

27,775.41 - 486.36 先款后货 是

2020年年报（修订版）中引用的审计报告披露的本期关联交易采购额情况（节选）如

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新疆建咨棉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41，987，795.56 -

新疆建咨中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83，359，920.58 -

浙江自贸区建咨中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8，138，141.54 -

2021年年报中引用的审计报告披露的上期关联交易采购额情况（节选）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新疆建咨棉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433，658，931.34 241，987，795.56

新疆建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314，183，888.43 -

新疆建咨中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339，559，254.47 283，359，920.58

浙江自贸区建咨中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 58，138，141.54

3、信息披露不存在差异的具体情况

子公司北京涂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27日与新疆建咨集团有限公

司、黄莉分别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以420万元取得新疆建咨中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30%的股

权。 此次股权收购后新疆建咨中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新疆建咨中亿系）

成为公司的关联方。

2020年年报（修订版）中披露的本期关联交易采购额是自新疆建咨中亿系成为关联

方后的采购交易额，2021年年报中上期关联交易采购额同理，但2020年年报（修订版）披

露的前十大供应商的交易额是2020年度全年的交易额。 此外，媒体提及数据未区分新疆建

咨中亿系合并交易额和新疆建咨中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单体交易额。 因此，相关信息披露

不存在差异。

八、关于公司2020年年报（修订版）中与《问询回复函》中披露的新疆建咨中亿系采

购金额存在信息披露差异问题的说明

1、媒体质疑事项

媒体提及公司2020年向新疆建咨中亿系的采购金额7.68亿元与《问询回复函》的数据

相差2.78亿元，《问询回复函》 披露2020年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为52.16亿元，2020年年

报（修订版）披露的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为49.38亿元；同时《问询回复函》披露前五大

供应商存在关联方，但是年报前五大供应商披露“无关联方” 。

2、信息披露情况

2020年年报（修订版）中披露的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493，816.48万元，其中前五名供

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0万元，情况（节选）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前五大供应

商名称

交易金额

交易

占比

交易产品

名称

结算方式

结算周

期

合作情况介绍

期末未

结算款

项

期末未

结算款

项金额

4

新疆建咨中

亿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709，911，

009.54

4.29%

聚氯乙

烯，精对

苯二甲

酸，聚丙

烯

电汇、银

行承兑汇

票

0-25天

新疆建咨中亿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

新疆建设兵团第十一师国

资平台新疆建咨集团的控

股子公司， 拥有丰富的树

脂等化工品类资源， 该司

自2019年9月加入涂多多

供应商体系， 随着涂多多

树脂交易量的快速增长而

成为主要供应商。

- -

浙江自贸区

建咨中亿供

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58，138，

141.54

0.35%

聚氯乙

烯，精对

苯二甲

酸，聚丙

烯

电汇、银

行承兑汇

票

0-25天 - -

2022年12月披露的《问询回复函》中2020年十大供应商情况（节选）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成本金额

期末往来款余额

结算模式

是否为公司关

联方

应

付

账

款

预付账款

3

新疆建咨中亿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70,991.10 - 603.07 先款后货 是

浙江自贸区建咨中亿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813.81 - - 先款后货 是

新疆建咨棉业有限公

司

27,775.41 - 486.36 先款后货 是

3、信息披露差异说明

（1）2020年年报（修订版）中披露的新疆建咨中亿系采购金额遗漏合并了向新疆建

咨棉业有限公司（与新疆建咨中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属同一控制）采购的27，775.41万元，

由此导致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合计出现差异，完整的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应为521，591.89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31.49%。

（2）2020年年报（修订版）中披露的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为0万元的

原因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一）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二）由前项所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

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三）关联自然人直接

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

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四）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

新疆建咨中亿系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的关联方，因此

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0万元” 。 在审计报告中，年

审会计师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企业与其所属企

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将新疆建咨中亿

系认定为关联方，相关交易认定为关联交易。《问询回复函》出于审慎考虑亦将前述主体披

露为关联方。

因此，前述关联交易的披露差异系由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企业会

计准则》对关联方认定存在差异所致。

九、关于公司2021年年报中与《问询回复函》中披露的前五名采购金额存在信息披露

差异问题的说明

1、媒体质疑事项

媒体提及公司2021年前五大供应商数据年报与《问询回复函》数据存在差异，《问询

回复函》 披露2021年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为79.29亿元，2021年年报披露前五大供应商

采购金额为78.87亿元；同时《问询回复函》披露前五大供应商存在关联方，但是年报前五

大供应商披露“无关联方” 。

2、信息披露情况

2021年年报中披露：“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788，674.35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21.89%；

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0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0%。 ”

《问询回复函》中披露的前十大供应商采购额情况（节选）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成本金额

期末往来款余额

结算模式

是否

为公

司关

联方

应付

账款

预付账款

1

海南建咨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4,961.26 - 27.35

预付定金，付尾款后发货，给

予1，000万元信用额度

是

新疆建咨棉业有限公

司

43,365.89

1,

094.2

7

-

预付定金，付尾款后发货，给

予1，000万元信用额度

是

新疆建咨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

31,418.39 - -

预付定金，付尾款后发货，给

予1，000万元信用额度

是

新疆建咨中亿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133,955.93 - 2,909.84

预付定金，付尾款后发货，给

予1，000万元信用额度

是

2

张家港恒泰佳居贸易

有限公司

120,893.15 - 1,052.12 先款后货 否

张家港保税区国合能

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7,723.94 - - 先款后货 否

3 天津国威有限公司 157,798.55 - 7,112.26 先款后货 否

4

张家港韵宝贸易有限

公司

144,015.71 - 2,027.11 先款后货 否

5

上海华舟物资有限公

司

78,803.78 - 3,753.10 先款后货 否

3、信息披露差异说明

差异说明：

序号 供应商名称 2021年年报金额 更正金额 差额

差错金额占

成本的比重

2 张家港恒泰佳居贸易有限公司 1，166，309，031.87 1，208，931，516.42 -42，622，484.55 0.12%

2021年年报披露的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存在汇总错误，总额应为792，936.60万元，差

异金额-42，622，484.55元，占年度总成本的0.12%。 差异原因主要系公司旗下多家公司向

同一供应商采购，统计时有所遗漏。

另外，同问题八中回复，新疆建咨中亿系相关的关联交易披露差异同样系由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企业会计准则》对关联方认定存在差异所致。

十、公司2021年年报中与《问询回复函》中披露的前五名客户销售金额存在信息披露

差异的问题

1、信息披露情况

2021年年报中披露：“前五名客户销售额455，084.20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12.22%；其

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0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0%。 ”

《问询回复函》中披露的前十大客户销售额情况（节选）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收入金额

期末往来款余额

结算模式

是否为公

司关联方

应收账款 合同负债

1

北京亿兆华盛股份有限公司 46,475.04 - -

先款后货，票

到付尾款

否

天津亿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8,452.09 17.34 -

先款后货，票

到付尾款

否

2

张家港银贝贸易有限公司 113,242.59 - 0.01 先款后货 否

张家港保税区新堂中屿能源商

贸有限公司

4,500.88 - - 先款后货 否

3 莆田市国投森通贸易有限公司 114,661.47 - 1,770.63 先款后货 否

4

广州丰乐燃料有限公司 50,517.61 - - 先款后货 否

广东丰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82.03 - - 先款后货 否

广东丰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2,408.58 - - 先款后货 否

5

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56,475.88 - -

先款后货，票

到付尾款

否

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张

家港保税区国际贸易分公司

10,145.54 - -

先款后货，票

到付尾款

否

中油天富石化（海南）有限公

司

4,162.33 160.38 -

先款后货，票

到付尾款

否

2、信息披露差异说明

差异说明：

序号 客户名称 2021年年报金额 更正金额 差额

差错金额占收入

的比重

1

北京亿兆华盛股份有限

公司

428,012,743.13 464,750,357.93 -36,737,614.80 0.10%

2

张家港银贝贸易有限公

司

752,773,750.93

1,132,425,

899.46

-379,652,

148.53

1.02%

张家港保税区新堂中屿

能源商贸有限公司

- 45,008,849.56 -45,008,849.56 0.12%

合计

1,180,786,

494.06

1,642,185,

106.95

-461,398,

612.89

1.24%

2021年年报披露的前五大客户销售额为4，550，841，976.87元， 问询回复函中的前五

大客户销售额为5，012，240，589.76元，差异金额为：-461，398，612.89元，占2021年营业收

入的1.24%。 遗漏合并了张家港保税区新堂中屿能源商贸有限公司（张家港银贝贸易有限

公司的母公司），另外张家港银贝贸易有限公司和北京亿兆华盛股份有限公司的差异原因

主要系公司旗下多家公司向其销售，导致汇总统计时有遗漏和错误。

公司披露的信息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603181� � � � � � � � � � �证券简称：皇马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6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孙公司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孙公司股权并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皇马科技关于出售孙公司股权并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52)。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上述出售孙公司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事项，绍兴中科亚安新材料

有限公司取得了绍兴市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085299477U

名称：绍兴中科亚安新材料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七东路8号（行政楼8506室）

法定代表人：杨磊

注册资本：捌佰肆拾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3年12月4日

核准日期：2022年12月7日

营业期限：2003年12月4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

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合成材料销售；涂料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

物进出口；民用航空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根据公司子公司浙江绿科安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科安公司” ）与各受让方签

署的关于孙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内容，受让方在协议签署后90个工作日内，将转让费

以转账方式支付给出让方，公司将严格督促落实各受让方支付转让费相关事宜直至绿科安

公司收到合计100万元转让对价款。

本次股权转让已完成，绍兴中科亚安新材料有限公司成为皇马科技联营公司，不再纳

入皇马科技合并报表范围。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5577� � �证券简称：龙版传媒 公告编号：2022-052

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守正创新·开卷有益” 出版行业上市

公司投资者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http://roadshow.sseinfo.com）（上证路演中心）。

●会议主题：“守正创新·开卷有益”

●会议方式：视频及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2月15日16:00前就需要了解的情况和有关问题预先通过后附

的电话或电子邮件方式联系公司。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业绩和经营情况，以及出版行业以聚焦主业之姿实现高质量发展，以求新求变之态

顺应市场新形势的实践与创新，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取得的成果，本公司拟于2022

年12月16日（星期五）15:00-17:00，参加以“守正创新·开卷有益” 为主题的出版行业上

市公司投资者集体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 ），通过视频和网络互动方式与投资者

进行互动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通过视频和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就本公司的业绩和经营情况，以及

出版行业的产业结构、发展趋势和前景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15:00-17:00

（二）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及网络互动

（三）网络交流地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公司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及其他相关

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

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本次说明会。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2月15日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有关问题预先通过后

附的电话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lbcmir@126.com。 公司将在文字互

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451-84677140

投资者关系电子邮箱：lbcmir@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600706�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曲江文旅 编号：临2022-053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与西安经发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发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售后回租），由于经发租赁年底额度原

因无法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公司决定终止与经发租赁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改为与经产国

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产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售后回租）。 公司使用下

属海洋极地公园分公司部分动产，与经产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售后回租），用于向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开展售后回租项下的国内信用证业务。本次融资租赁

敞口金额不超过人民币9000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1年。

●经产租赁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和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2年12月2日以传真和邮件方式发出。

3、会议于2022年12月1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4、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

5、会议由董事长耿琳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公司关于与经产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二、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情况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2022年11月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与

西安经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下属海洋极地公园

分公司部分动产，与经发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售后回租），用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开展售后回租项下的国内信用证业务。融资租赁敞口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9000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1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2-050）。

现由于经发租赁年底额度原因无法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公司决定终止与经发租赁开展

融资租赁业务，改为与经产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售后回租）。公司使用下属海洋极地公

园分公司部分动产，与经产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售后回租），用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开展售后回租项下的国内信用证业务。本次融资租赁敞口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9000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1年。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出 租 人：经产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贰亿元人民币

3、住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明光路166号西安工业设计产业园凯瑞B座A1902室

4、成立日期：2016年6月23日

5、法定代表人：季峰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融资租赁主营租赁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

务；医疗器械的销售，租赁及维修。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受托发放贷款等活动；未

经相关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同业拆借、股权投资等业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融资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1、标的物买受价格：86,679,250.00元。

2、起租日：《租赁物买卖合同》项下经产租赁支付首笔买受价款之日，即公司出具租赁

物接收证明之日。

3、租赁期限：共12个月，自起租日起算。

4、租金：租金由基础租金及溢价租金组成，每期基础租金之和即为经产租赁支付的买

受价款总和,溢价租金即经产租赁基于本合同形成的收益（不仅限于溢价租金）。

5、保证金：0.00元

6、手续费：0.00元

7、保险约定：公司承担租赁物件全部风险，给经产租赁造成损失的，由公司予以赔偿。

8、留购价款：1.00元

9、担保：无

（四）本次融资租赁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经产租赁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不影响公司对租赁物的正常使用，不影响公司

正常的生产经营，且能够保障公司资金需求，盘活固定资产。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002289� � � � � � �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公告编号：2022-053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解除租赁合同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项概述

因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长圳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的搬迁需要，深圳市宇顺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顺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工业智能” ）承租位于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长圳社区第二工业区第21、22、23栋

房产被纳入搬迁范围内。 经双方友好协商，2022年12月9日，工业智能与深圳市玉塘长圳股

份合作公司签署了《解除租赁合同协议》， 确定本次搬迁补偿款为11,203,797元， 且自

2022年12月1日起至协议约定的腾空期限届满之日止，公司除支付必要的水、电、气及垃圾

清运费等费用外，无需支付原租赁合同月租金。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搬迁的具体情况

1、标的资产范围：位于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长圳社区第二工业区，为公司生产经营

所在地，系租赁所得。

2、 搬迁的主要原因为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长圳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的搬迁

需要。

3、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标的资产尚处于使用状态，工业智能尚未收到搬迁补偿款。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深圳市玉塘长圳股份合作公司，与公司、工业智能及公司控股股东不

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甲方：深圳市玉塘长圳股份合作公司

乙方：深圳市宇顺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基本情况

（1）甲乙双方于2018年5月24日签订了《租赁合同》（下称“租赁合同” ），约定乙方

承租甲方位于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长圳社区第二工业区第21、22、23栋（以下简称“租

赁房屋” ），约定租赁面积19,016平方米，实际测量租赁建筑面积17,834.39平方米，租赁

期限自2018年8月1日起至2024年7月31日止，乙方已缴纳押金/租赁保证金1,739,700元。

（2）甲乙双方同意于2022年11月30日解除租赁合同，双方在租赁合同项下的权利义

务即行终止。

（3）乙方应于2023年2月28日之前完成房屋清空、移交手续。

（4）甲乙双方同意，自2022年12月1日起至本协议约定的腾空期限届满之日止，乙方

除支付必要的水、电、气及垃圾清运费等费用外，无需向甲方支付原租赁合同月租金。

3、解除租赁合同补偿标准及押金/租赁保证金返还

（1）甲方同意支付乙方解除租赁合同补偿款合计人民币11,203,797元。

（2）押金/租赁保证金合计人民币1,739,700元。 押金/租赁保证金根据乙方提交的租

赁合同、押金/租赁保证金收款收据、押金/租赁保证金转账凭证等材料确认。

五、本次搬迁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

1、本次搬迁为配合当地政府的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需要，预计不会对公司整体的生

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工业智能将积极与政府部门加强沟通和协

调，在不影响工业智能生产的前提下，妥善安排本次搬迁工作，最大程度上保护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2、本次搬迁涉及的相关安排：（1）工业智能员工将跟随厂区搬迁，未跟随厂区搬迁人

员，公司将按劳动法等的有关规定合法终止劳动关系；（2）公司将按照客户订单的交期，在

厂区搬迁之前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备好库存，以降低厂区搬迁对客户订单交付的影响。

3、本次交易存在面临政策、市场、产业、经营等风险，厂区搬迁工作等事项能否在约定

期限内完成存在不确定性，具有不满足协议约定的搬迁补偿费用支付条件的风险。

4、本次搬迁预计将产生人员安置费、停工停产损失、搬迁费用、装修损失、部分资产报

废损失等费用。 目前，公司正在针对生产经营场所搬迁进行筹备及对有可能发生的费用支

出进行测算，公司将根据搬迁实际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对上述

搬迁补偿款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以年度审计机构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业智能尚未收到上述搬迁补偿款。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搬迁

工作安排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098� � �证券简称：中南传媒 公告编号：临2022-047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守正创新 开卷有益” 出版行业上

市公司投资者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主题：“守正创新 开卷有益”

●会议方式：视频及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2月15日16:00前就需要了解的情况和有关问题预先通过后附

的电话或电子邮件方式联系公司。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的业绩和经营情况，以及出版行业以聚焦主业之姿实现高质量发展，以求新求变

之态顺应市场新形势的实践与创新，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取得的成果，本公司拟于

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15:00-17:00，参加以“守正创新，开卷有益” 为主题的出版行

业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 ），通过视频和网络互动方式与投

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通过视频和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就本公司的业绩和经营情况，以及

出版行业的产业结构、发展趋势和前景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15:00-17:00

（二）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及网络互动

（三）网络交流地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公司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彭玻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高军先

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

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本次说明会。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2月15日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有关问题预先通过后

附的电话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公司邮箱:zncmjt@zncmjt.com。 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731-85891098

电子邮箱：zncmjt@zncmj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2日


